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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转为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75号文”核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459.00万股，发行价

格为9.79元/股，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34,436,1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6,499,

624.5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97,936,475.50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70017号”《验资报

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年出栏31万头生猪养殖（2.85万吨优质自养猪肉产品）项目” 和“6,000吨低温

加工肉制品新建项目”的实施主体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龙大养殖” ）和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龙大” ）。 为规范公司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交所对募集资金规范化管理的法律法

规，公司、龙大养殖、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7

月18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聊城龙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支行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在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

收益，结合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决定以大额存单

的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聊城龙大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7001666070050157012， 2015年9月7日，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上述募集资金6,000

万元，并于2015年12月7日获得利息收益282,723.28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继续转为

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2015-055）。 上述定期存款到期后，公司决定以大额存单方

式存放上述募集资金3,000万元，具体如下：

存单号 存入日期 存入金额 存期 利率 起息日 到期日

370000111670 2015-12-28 3000万元 三个月 1.54%

2015-12-

28

2016-3-28

三、上述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1、聊城龙大在将上述3000万元募集资金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时，已通知保荐机构。

上述存单到期后，聊城龙大将及时将资金转入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2、公司、聊城龙大不得对上述存单设定质押。

3、公司、聊城龙大不得从上述大额存单账户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本存单对应的

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公司如需支取资金，必须将上述大额存单转入募

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4、本大额存单不可转让。

5、公司将在部分募集资金续存为大额存单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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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烽火电子” ） 股票 （证券代码

000561）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5年12月25日、12月28日、12月29日）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相关核实情况

1．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确认，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为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文件精神，近6个月内

减持过烽火电子股票的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承诺以规范方式在3个月内增持

公司股票，增持股数不低于上述期间的减持股数，并承诺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 截止2015

年9月29日，公司上述人员增持股票事宜已全部完成。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

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的文件精神。 （详情请见公司于7月10日、

10月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部分董事、高管人员拟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

完成股份增持的公告》）。

5、公司信息披露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网站（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公司将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公司在上述媒体上刊登的公告，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8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注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29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由湖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食药监局” ）转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 ）核准签发的4份《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此外，近日公司向省食药

监局递交了《小儿黄锦腹泻颗粒撤审报告》。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相关情况

（一）氯雷他定片

1、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氯雷他定片

批件类别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受理号 CYHS1200408湘

批件号 2015L04381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 10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

定，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

2、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近年来，随着环境的急剧变化，过敏性疾病发病率日益增高。 据世界变态反应组织统

计，目前全球过敏性疾病总患病率已达20%左右。 欧美国家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为15-30%。

中国目前仍然缺乏大规模系统的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研究，但过去二十年间成人和儿童过

敏性鼻炎的流行都呈上升趋势。

目前，抗过敏药物主要包括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肥大细胞膜稳定剂等。 氯雷

他定是一种较新型非镇静性的强力、抗组胺药，属于第二代组胺H1受体拮抗剂。 其抗组胺

作用快、强、持久，且乏力、嗜睡等不良反应较少，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氯雷他定片属于国家

医保乙类品种。

适应症：适应于缓解过敏性鼻炎有关的症状，如喷嚏、流涕及鼻痒以及眼部痒及烧灼

感。 口服药物后迅速缓解鼻和眼部症状及体征。 本品亦适用于减轻慢性荨麻疹及其它过敏

性皮肤病的症状及体征。

申报日期：2012年3月28日。

累计研发支出：20.90万元。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产药品情况（36家企业）

序号 生产单位 制剂 规格

1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 浙江弘盛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4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药典剂型 片剂 10mg

5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6 西安澜泰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7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8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9 四川维奥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0 四川科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1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2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3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4 山东天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5 山东良福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6 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7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8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19 美吉斯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0 辽宁盛生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1 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2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3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4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5 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6 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7 河南九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8 河北元森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29 海南新世通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0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1 广东逸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2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3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4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5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36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进口药品情况（1家企业）

序号 生产单位 制剂 规格

1 MSD�Belgium�BVBA/SPRL 片剂 10mg

注：以上内容来源于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

4、销售数据、生产及使用情况

1）生产、销售数据

氯雷他定片国外主要生产厂家为拜耳制药，其近年来披露的年报均未列示该药品的相

关数据。

公司未知国外市场其他厂家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国内方面，氯雷他定片的主要生产厂家均未披露该药品的相关数据。 公司未知国内市

场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2）使用情况

根据米内网统计的“2014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化学药全身用抗组胺药-氯雷他定-片

剂”数据，城市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广州、北京、上海、杭州、成都；企业份额格局排

名前五名分别为：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82.05%）、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

散片，12.55%）、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14%）、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

公司（0.84%）、广东逸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0.72%）。

（二）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1、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批件类别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受理号 CYHS1200407湘

批件号 2015L04448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 10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

定，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

2、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消化性溃疡主要包括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其中随着年龄增长，胃溃疡的相对发病率

会显著上升，复发率为60-80%，约10%的人在其一生中某个时期曾患过此病。 世界各国人

群发病率有显著差异，不同时期、地理、气候、民族、遗传和生活习性等均对胃溃疡的流行病

学有一定影响。

目前，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卓-艾氏综合征的药物主要有抑酸剂、黏膜保护剂

和抗菌药物等。抑酸剂为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具体包括酸泵（质子泵）抑制剂、H2受体拮

抗剂、胃泌素受体拮抗剂等。 雷贝拉唑是一种较新的质子泵抑制剂，具有起效快，抑制胃酸

分泌作用持久、稳定的特点。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属于国家医保乙类品种（口服常释剂型）。

适应症： 适应于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吻合口溃疡、 反流性食管炎、 卓-艾氏

（Zollinger-Ellison）综合征。 辅助用于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申报日期：2012年3月28日。

累计研发支出：18.97万元。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产药品情况（7家企业）

序号 生产单位 制剂 规格

1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肠溶片剂 10mg

2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20mg

3 成都迪康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肠溶片) 20mg

4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肠溶) 10mg、20mg(以雷贝拉唑钠计)

5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20mg

6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0mg

7 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0mg

注：以上内容来源于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

4、销售数据、生产及使用情况

1）生产、销售数据

国外方面，雷贝拉唑钠肠溶片（商品名Pariet）主要生产厂家卫材（Eisai）制药公司最

新年报中，该品2014年在中国地区的收入约为28亿人民币。

公司未知国外市场其他厂家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国内方面，雷贝拉唑钠肠溶片的主要生产厂家均未披露该药品的相关数据。 公司未知

国内市场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2）使用情况

根据米内网统计的“2014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化学药抗酸药及治疗消化性溃疡和胃

胀气用药-雷贝拉唑-片剂” 数据，城市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杭州；企业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39.50%）、江苏豪森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4.66%）、成都迪康药业有限公司（23.09%）、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7.15%）、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4.91%）。

（三）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1、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批件类别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受理号 CYHS1200906湘

批件号 2015L04452

剂型 口服混悬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 0.125g（按C15H14ClN3O4S计）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

2、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头孢克洛是第2代口服头孢菌素类药物，具有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耐青霉素酶等特

点。 临床主要用于上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皮肤及软组织感染等。 本品属于上海市医保乙

类品种（限呼吸道感染）。

适应症：适应于敏感菌株所致的中耳炎、鼻窦炎和呼吸道、尿道、皮肤及皮肤组织感染

等。

申报日期：2012年7月16日。

累计研发支出：20.86万元。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药品名称

序号 生产单位 制剂

1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

制药总厂

干混悬剂

2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干混悬剂

3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干混悬剂

4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干混悬剂

5 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 干混悬剂

6 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混悬剂

7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混悬剂

8 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干混悬剂

9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干混悬剂

10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干混悬剂

11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干混悬剂

12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混悬剂

13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口服混悬剂

干混悬剂

进口药品情况（1家企业）

序号 生产单位 制剂

1 Ranbaxy�Laboratories�Limited

干混悬剂

口服混悬剂

注：以上内容来源于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

4、销售数据、生产及使用情况

1）生产、销售数据

国外方面，头孢克洛干混悬剂主要生产厂家礼来制药未披露该药品的相关数据。

公司未知国外市场其他厂家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国内方面，头孢克洛干混悬剂主要生产厂家均未披露该药品的相关数据。 公司未知国

内市场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2）使用情况

根据米内网统计的“2014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化学药全身用抗细菌药-头孢克洛-混

悬剂”数据，城市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上海、杭州、广州、北京、成都；企业份额格局

排名前五名分别为：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89.88%）、先声药业有限公司（5.48%）、海南

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2.27%）、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1.20%）、石家庄四药

有限公司（0.62%）。

（四）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1、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批件类别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受理号 CYHS1201267湘

批件号 2015L04746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 每片含缬沙坦80mg与氢氯噻嗪12.5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

2、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根据2014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估测，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已有约

2.7亿高血压患者。 目前，高血压治疗药物主要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血

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和钙通道阻滞剂（CCB）等。 缬沙坦是第一个不含咪唑环

的非肽类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能选择性地阻断AngⅡ与AT1受体的结合，从而抑制

血管收缩和醛固酮释放，产生降压作用。氢氯噻嗪是噻嗪类利尿剂的代表药物，可抑制远曲

小管近端的氯化钠转运，并增加其排泌，减少血容量。 缬沙坦和氢氯噻嗪联合使用，不仅发

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且相互协同可取得更好的降压效果。缬沙坦氢氯噻嗪片属于江苏、广西

省乙类品种（限对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治疗不能耐受的患者）。

适应症：适应于治疗单一药物不能充分控制血压的轻度-中度原发性高血压。 本品不

适合高血压的初始治疗。

申报日期：2012年9月26日。

累计研发支出：17.63万元。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产药品情况（5家企业）

序号 生产单位 制剂 规格

1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缬沙坦80.0mg/氢氯噻嗪12.5mg

2 陕西白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每片含缬沙坦80mg与氢氯噻嗪12.5mg

3 浙江英格莱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每片含缬沙坦80mg与氢氯噻嗪12.5mg

4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缬沙坦80mg/氢氯噻嗪12.5mg

5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每片含缬沙坦80mg与氢氯噻嗪12.5mg

进口药品情况（1家企业）

序号 生产单位 制剂 规格

1 Novartis�Pharma�Schweiz��AG 片剂 每片含缬沙坦80mg与氢氯噻嗪12.5mg

注：以上内容来源于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

4、销售数据、生产及使用情况

1）生产、销售数据

国外方面，缬沙坦氢氯噻嗪片主要生产厂家诺华制药未披露该药品的相关数据。

公司未知国外市场其他厂家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国内方面，缬沙坦氢氯噻嗪片的主要生产厂家均未披露的销售数据。 公司未知国内市

场同类药品的生产、销售数据。

2）使用情况

根据米内网统计的“2014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化学药作用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

药物-缬沙坦氢氯噻嗪-片剂”数据，城市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北京、广州、上海、杭

州、南京；企业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87.84%）、

江苏万高药业有限公司（分散片，9.29%）、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2.39%）、鲁南贝

特制药有限公司（0.26%）、陕西白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0.13%）。

（五）药物研发进展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后，尚需开展人体

生物等效性（BE）试验并经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公司在收到上述4种药物的正式批件后，已着手启动药物的临床研究相关工作，待完成

临床研究后，公司将向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提交相应的资料进行评审，如评审通

过，即可获得注册批件和批准文号。

（六）风险提示

上述已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4种药物均属于化学药品第6类，其已上市同类品种

呈现出安全性高、不良反应较少的特点。但根据相关研发经验，在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

验研究中可能会因为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研发。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药物从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二、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相关情况

1、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小儿黄锦腹泻颗粒

受理号 CXZS1400025湘

剂型 颗粒剂

申报类型 申报生产

规格 5g/袋

注册分类 中药6类

申请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适应症

清热解毒、健脾化积、利湿止泻。 用于湿热内蕴之小儿泄泻，证

见大便如水样或蛋花样，每日次数增多，或泻下急迫，或夹有粘

液，腹痛，口渴，小便短赤，肛门灼热，以及小儿轮状病毒引起的

病毒性肠炎见上述症候者。

公司于2008年8月从四川倍达尔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受让该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

件》（该药品于2005年6月30日获得国家食药总局下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2014年

8月25日，公司完成该药品的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向国家食药总局申报生产。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本品由地锦草、黄岑、炒白术、茯苓等中药材合理组方，具有清热解毒、健脾化积、利湿

止泻之功效，可为小儿泄泻的治疗提供新用药选择。截至目前，公司在该药品研发项目上累

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322.62万元（已包含转让费用）。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销售数据、生产及使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国内暂无生产厂家获得小儿黄锦腹泻颗粒的生产批文。

4、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食药总局有关药品审评审批的最新政策，并结合国内药品临床试验的现状以

及本药品临床试验机构的建议，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主动撤回小儿黄锦腹泻颗粒的药品

注册申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国家食药总局下发的撤审相关审批文件。

本次撤回小儿黄锦腹泻颗粒的药品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与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一直以来，公司高度重视新药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

全，今后仍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各项研究工作。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

在诸多内外部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药品

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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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15-122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徐工机械）于2015年7月13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徐工机械应收账款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7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编号2015-68的公告。

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收到本次专项计划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转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东吴证券“徐工机械一号应

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5]719号），现

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深交所对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徐工

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徐工机械一号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基础资产买卖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深交所挂牌要求无异议。

二、 无异议函不表明深交所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风险或者收益作出判断或者保证。

东吴证券应当制作风险揭示书，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并将风险揭示书交投资者签字确

认。

三、东吴证券发行专项计划应当按照报送深交所的相关文件进行，如基础资产或专项

计划法律文件在本无异议函出具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及时向深交所报告。

四、东吴证券应当自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 6�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挂牌申请文件，

逾期未提交的，本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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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下午2:50

2.召开地点：公司7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下统称股东）56人， 代表股份3,

395,478,5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3%。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989,613,13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20%。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405,865,40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二）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王民先生、

李锁云先生、吴江龙先生、陆川先生合计所持表决权股份2,985,029,232股，回避表决。 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股东51人，代表股份410,449,312股，参与表决。 参与表决。

（三）表决结果

1.�关于向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75%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9,008,4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

反对1,179,3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弃权26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9,004,8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

反对1,179,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弃权26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2.�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394,037,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

反对1,187,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25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394,037,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

反对1,179,3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26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任天霖 朱 昱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118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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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2月11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上午9：30

（二）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28日至2015年12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12月28日15:00至2015年12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国芳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南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公司一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记的相关

资料等，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材料，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内，通过网络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0名。

（1）具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468,458,12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3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468,458,12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2）具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468,458,12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3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468,458,12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均为2015年12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公司董事长林国芳主持了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换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部分监事的议案》

1.1选举武健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468,458,128股，其中，同意468,

458,1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0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2选举徐庆贤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468,458,128股，其中，同意468,

458,1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0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表决结果：通过。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于2015年12

月11日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GLG/SZ/A3181/FY/2015-346号

根据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或者“公司” ）的委

托，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 “《治理准

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 ）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现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意见。本法律

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根据本所律师对事实的了解及对法律的理解，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定于2015年12月

29日召开。

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2015年1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刊载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

方式、会议召开时间与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手续、会

务联系方式，以及“凡2015年12月22日（星期二）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

公司股东）”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在公告中还

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关事项做出明确说明。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

以及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2015年12月29日上午9点30分在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南

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董事会秘书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由贵公司董事长林国芳先生主

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时间：2015年12月28日至201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下午15:00， 结束时间为2015

年12月29日下午15:00。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的议案内

容与会议通知所载一致，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5年12月22日下午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贵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记的相关

资料等，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贵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额为468,458,128股，占贵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材料，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

的股东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以上

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合计3名，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468,458,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9%。 其中通过现

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不含5%）的投资者（以下简称“中小投资

者” ）共计0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额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该等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

格，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关于换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部分监事的议案》。

1.1选举武健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1.2选举徐庆贤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经本所律师验证与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符，审议

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 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 本次股东大会按 《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由两名股东代表、贵公司一名监事和本所律师进行计票

和监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

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贵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换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部分监事的议案》

1.1选举武健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468,458,128股，其中，同意468,

458,1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0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1.2选举徐庆贤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468,458,128股，其中，同意468,

458,1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0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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